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申請指南 

 

 

 

 

 



 0 

 

目錄 

前言 .............................................................................................................. 1 

「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制度簡介 ................................................. 1 

與國際相關有機紡織品標準之異同 ............................................................. 3 

我能提出申請嗎? ......................................................................................... 5 

申請作業流程圖 .................................................................................. 10 

申請前如何準備 ......................................................................................... 11 

通過驗證後之權利及義務 .......................................................................... 17 

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產銷管理資訊化系統介紹 ............................. 20 

 



 1 

「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申請指南」 

前言 

 鑑於綠色產業為國際產業未來之發展趨勢，為協助傳統紡織產業轉

型為附加價值高之有機紡織產業、提升我國關心地球永續經營之國際形

象，並提高業界運用標準檢驗局自願性產品驗證標章行銷產品及供消費者

選購參考，本局於民國 98年間獲知民間期盼政府管理市面上之有機民生商

品後，積極推動「有機紡織品實施自願性產品驗證」制度（以下簡稱 OVPC），

參考國際有機紡織品相關要求，以全球有機紡織品標準（GOTS）為驗證規

範架構，訂定「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規範」，並公告「有機紡織品自

願性產品驗證作業規定」，作為實施之依據。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制

度將於民國 101年 7月 1日生效，並開始正式受理廠商申請，期透過本驗

證制度，提供廠商生產及消費者選購天然健康安全的紡織產品。為使制度

順利推動，協助有機紡織品供應鏈之業者申請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

證，以帶動產業發展，特制作本申請指南供廠商參考。 

 

「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制度簡介 

 

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制度為產品驗證制度，通過驗證後得於產

品張貼「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標誌」供產品行銷及消費者選購參考。

該制度之驗證標準為「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規範」，產品驗證符合性

評鑑程序之模式包括「產品試驗」及「工廠檢查」，申請人或其生產廠場應

提出其產品之代表樣品及相關技術文件，向標準檢驗局或其認可之指定試

驗室取得符合指定標準及試驗項目之產品試驗報告。另生產廠場應取得標

準檢驗局或其認可之工廠檢查機構核發符合規定之工廠檢查報告；且申請

人應確保及聲明其生產廠場所製造之產品與產品試驗之原型式一致。其他

相關規定包括「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作業規定」、「自願性產品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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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辦法」、「工廠檢查作業要點」及「工廠檢查作業程序」，請自行參閱。 

 

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規範涵蓋廠商於有機紡織品製造時之有機

纖維、製程使用之化學品、產品安全、產品標示、環境管理、品質管理及

最低之社會責任等相關要求，摘述如下： 

一、有機紡織品驗證範圍：涵蓋以有機纖維為原料之加工、製造、包裝、

標示、出口、進口以及分銷。產品種類包括紗、布與衣服或其他紡織

品。 

二、有機紡織品等級標示及成分要求 

(一)第一等級：指有機纖維或有機轉型期纖維(不包括非紡織品配件)

含量為 95%以上且不得混紡的產品，低於 5%的材料得為非有機纖

維(基因轉殖之生物纖維及相同材質的非有機天然纖維除外)。 

(二)第二等級：指有機纖維或有機轉型期纖維(不包括非紡織品配件)

含量為 70%以上且不得混紡的產品，低於 30%的材料得為非有機纖

維(基因轉殖之生物纖維及相同材質的非有機天然纖維除外)，其中

再生纖維或合成纖維最多可以含有 10%，而在短襪、長襪及運動裝

產品中，則再生纖維或合成纖維最多可以含有 25%。 

(三)第三等級：指有機纖維或有機轉型期纖維含量為 55%以上的產品，

低於 45%的材料得為非有機纖維(基因轉殖之生物纖維及相同材質

的非有機天然纖維除外)。 

(四)第四等級：指有機纖維或有機轉型期纖維含量為 5%以上的產品，

得混紡一般天然纖維、再生纖維及合成纖維。 

三、有機纖維生產方面的要求：允許使用的天然纖維原料應經國際有機農

業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l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

簡稱 IFOAM）認證的驗證機構驗證的天然有機或有機轉型期纖維；或

農委會登錄之外國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驗證的天然有機或有機轉型

期纖維（天然纖維應符合農委會「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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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理辦法」相關規定）。 

四、化學品的一般要求：包括在各個生產階段都禁用/限用的材料及各加工

階段危險化學品及有毒物質要求－請參照規範第四（三）節。 

五、紡織品加工階段及相關化學品的具體要求：包括分隔和識別、紡紗工

程、漿紗工程和織造工程、不織布製造工程、預處理階段（濕式處理）、

染色工程、印花工程、整理工程、配件要求、環境管理、廢水處理、

儲存、包裝和運輸、內部品質監控和紀錄保存、產品技術品質參數、

有機紡織品殘留物限量標準、其它材料和配件的殘留物限量標準等要

求－請參照規範第四（四）節。 

六、有機紡織品產品標示：應符合商品標示法及相關標示基準之規定，並

標示產品批號及有機纖維之成份百分比。含舖棉之有機紡織品必須標

示舖棉之含量百分比。 

七、最低程度社會要求：包括自由選擇工作權利、自由結社及集體談判之

權利、安全且衛生之工作環境、使用童工之限制、最低工資、工時規

定、歧視待遇之禁止、正式雇用關係之要求及粗暴或不人道對待之禁

止之要求－請參照規範第五節。 

八、品質保證系統要求：廠商應參考 ISO 9001建立適當的品質管理系統，

以符合本規範之要求，並依據污染風險評估對潛在污染物進行殘留物

檢測，或由檢查人員在進行工廠檢查或未事先通知蒞廠抽樣檢驗。 

 

 

與國際相關有機紡織品標準之異同 

為使我國 OVPC可與國際標準接軌，使製造商之有機紡織品產品能於全球各

個市場通行，驗證規範係以全球有機紡織品標準 GOTS (GLOBAL ORGANIC 

TEXTILE STANDARD)為基礎，再參考國內相關法規要求及國內產業之生態訂

定。與國際二個主要之有機紡織品標準之差異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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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 GOTS OVPC 

標準名稱 Organic Exchange 

100 standard 

 

全球有機紡織品

標準 

 

有機紡織品自願

性產品驗證 

制定機構 美國有機棉交易協

會(現改為紡織品

交易協會) 

德國國際天然紡

織品協會(IVN)、

日本有機棉協會

(JOCA)、美國有機

貿易協會(OTA)、

英國土壤協會

(SA) 

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 

目的 保證有機棉從種植

到加工成品的連續

使用性。 

除確保紡織品有

機纖維之確實使

用，另包括對環境

友善之生產製

造、產品品質及安

全、善盡企業之社

會責任及誠實標

識，以保障消費者

權益。 

大致與 GOTS相同 

審核範圍 包括含有 95-100%

有機棉並通過完成

的紡織產品的紗

線、織物及成品。 

至少含有 70%有機

纖維的紡織品。 

共分四等級 

第一等級：95%以

上有機纖維且不

得混紡的產品。 

第二等級：

70%~95%以上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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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且不得混紡

的產品。 

第三等

級：55%~70%以上

有機纖維。 

第四等級：5%以上

有機纖維。 

規範要求 有機棉必須經認證

的有機農場上種

植，並且設置適當

的處理和追蹤有機

棉紡織加工的過

程。不要求處理過

程中所使用的物質

條件。 

確保整個成衣與

家用紡織產品的

生產過程中(紡紗

/織造/染色/整理

/製造/使用的化

學物質/製造/包

裝/標籤/出口/進

口和所有的天然

纖維)，都能符合

高度健康與環保

標準。 

大致與 GOTS相同 

製程要求 可追溯、識別 可追溯、識別、製

程需經查核 

大致與 GOTS相同 

驗證模式 系統驗證 系統驗證 產品驗證 

嚴謹度 普通 嚴謹 嚴謹 

 

 

我能提出申請嗎? 

一、 申請資格 

有機紡織品驗證規範涵蓋有機纖維為原料之加工、製造、包裝、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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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口、進口以及分銷。產品種類包括紗、布與衣服或其他紡織

品。產品驗證之申請人包括有機紡織品之產製者或委託產製之委託

者。 

 

二、 驗證範圍 

  有機紡織品 

1. 原料：有機棉、有機羊毛、有機麻、有機蠶絲 

2. 產品種類：紗、布、衣服或其他紡織品 

 

 三、相關費用 

1.產品試驗：依據各檢測單位訂定之檢測費用。 

2.審查費：每一型式新台幣$5,000元；系列型式：每申請案件新台

幣 3,000元。 

3.登記費（年費）：新台幣 $5,000元 

4.證照費：證書之補件、換發或加發，每份新台幣 500元 

5.評鑑費：工廠檢查每人每天新台幣 8000。但評鑑時間未達 4 小

時者，減半計收。 

 

 四、申請流程及相關規定 

(一)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技術文件及樣品，向驗證機關或標準檢驗局

認可之指定試驗室提出型式試驗申請並取得符合要求之產品

試驗報告。 

1.商品主型式及系列型式之詳細描述及照片（4公分 x 6公分

以上）。 

2.樣品主型式及系列型式各一種，所需件數依實際需要由試驗

室決定。 

      不同產品種類之試驗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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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衣服或其他紡織品：纖維成份、游離甲醛、胺(偶氮染料)、

配件含鎘量(Cd)、12歲以下兒童用紡織品含鉛量、有機錫、

物理性要求。   

2. 布及紗：纖維成份、游離甲醛、胺(偶氮染料)。 

(二) 生產廠場應檢具下列文件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其所屬分局或其

認可之工廠檢查機構（以下簡稱檢查機關、構）辦理申請工廠檢

查： 

1. 工廠檢查申請書。 

2. 申請人之工廠或營利事業登記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但依工廠

管理輔導法規定免辦理工廠登記者，須提供最近一期納稅證

明。 

3. 繫案產品之報驗義務人。 

4. 工廠位置圖及平面配置圖。 

5. 製造流程圖。 

6. 檢測方法概要。 

7. 繫案產品之型式試驗報告及技術資料。 

8. 代理國外生產廠場申請工廠檢查者，應檢附委任書及證明文

件。 

9. 其他經本局指定之文件。 

前項所附文件為外文者，檢查機關（構）得要求申請人加附中

文譯本。 

註：取得 GOTS(Global Organic Textile Standard)驗證單位核

發有機紡織品驗證證書者，申請時得免除工廠檢查，以其證

書取代工廠檢查報告。 

(三)申請驗證：廠商於取得產品型式試驗報告及完成工廠檢查並取得報

告後，即可向標準檢驗局提出「自願性產品驗證」申請。 

申請時應提供並填妥以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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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本文件： 

（1）自願性產品驗證申請書。 

（2）公司登記證明或商業登記證明或其他相當之證明。 

  2.符合性評鑑文件 

（1）標準檢驗局或其認可之指定檢驗單位所核發之產品試驗報

告。但依紡織品隨時查驗取得符合檢驗規定之試驗報告者，

得以試驗報告代替。 

（2）標準檢驗局核發之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工廠檢查報

告。 

（3）符合型式聲明書。 

  3.技術文件及相關資料 

（1）產品說明書(各種等級之產品相關資訊，如產品名稱、規

格或型號、彩色照片、尺寸、成份、產品標示及產品包裝

訊等)。 

（2）製造原料為天然有機纖維或有機轉型期纖維者，應檢附國

際有機農業聯盟（簡稱 IFOAM）認證之驗證機構、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登錄之外國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或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之驗證證書及交易之相關證明文件。 

（3）製造原料為有機紗或布者，應檢附其供應商所取得驗證機

關核發之有機紡織品驗證證書或 GOTS認可驗證機構核發

之進口有機紡織品驗證證書及交易之相關證明文件。 

（4）有機紡織品製造流程。   

（5）有機紡織品之原料、製造與成品之數據與總量管制表。   

（6）相關規範符合性聲明書及管制程序與其紀錄。   

（7）必要時，提供非基因轉殖生物 (Non-GMO)之證明文件或聲

明書。 

註：請於本局網站之驗證登錄技術文件電子化系統線上申辦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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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若有相關疑義，可洽本局第六組及各分局受理櫃台尋

求協助。 

(四)驗證機關受理申請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應核對所繳

交文件是否與應檢具之文件及公告規定應附資料相符齊備，

相符者受理申請，反之退回申請。經受理後，給予受理編號

後計收審查費。 

 驗證機關就申請人檢附之符合性評鑑資料予以審查，若資料

內容疏漏、錯誤或不全但可補正者，開立「自願性產品驗證

補件通知書」請廠商於二個月內補正，逾期不補正者，核發

「自願性產品驗證不符通知書」(補件通知不限次數)，並予

以結案；若不可補正者，即核發「自願性產品驗證不符通知

書」。 

(五)申請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之產品，經審查核可後，由

驗證機關核發「自願性產品驗證證書」（證書格式詳如附件

1）。   

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證書由驗證機關發證，並加蓋鋼

印，核予使用產品驗證標誌及識別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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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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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前如何準備 

一、依據「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規範」及參考「有機紡織品標準實

施手冊」（詳如附件 2）生產有機紡織品，並可參考「有機紡織品自願

性產品驗證制度建置指引」建立品質管理系統，以確保符合規範要求。 

二、取得產品試驗報告：備妥申請驗證之產品代表樣本（包括主型式及系

列型式各一件產品）及產品說明、相片，送至驗證機關或標準檢驗局

認可之指定試驗室進行型式試驗。 

三、取得工廠檢查報告 

（一）申請工廠檢查，應檢具第 5頁（二）之文件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其所屬分局或其認可之工廠檢查機構（以下簡稱檢查機關、構）

辦理。 

（二）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規定之相關條款 

1. 取得 GOTS(Global Organic Textile Standard)驗證單位核發有

機紡織品驗證證書者，申請時得免除工廠檢查，以其證書取代

工廠檢查報告。 

2. 工廠檢查包括符合標準檢驗局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規

範、CNS 15290要求及總量管制之查核。 

3. 工廠檢查以該工廠所有之製程查驗為主，該工廠未具有之製程

無須查核。 

4. 經標準檢驗局指定之有機紡織品原料驗證單位核發的驗證證書

及符合 ISO 17025一般要求之試驗室試驗報告，得做為工廠檢

查時證明符合要求之參考文件。 

（三）準備相關文件供工廠檢查查核用，建議之文件如下之驗證要求、

廠商應備文件對照表： 

驗證要求 廠商應備文件 

四、要求  

(一)有機纖維生產方

1. 採購程序 

2. 原料採購計畫（或需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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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要求 廠商應備文件 

面的要求 3. 訂購單 

4. 原料驗證記錄 

5. 交貨紀錄 

6. 發票紀錄 

7. 有機纖維來源證書及交易證明資料 

8. 物料進倉驗收單 

(二)材料成分方面要

求 

1. 識別及追溯程序 

2. 領料紀錄 

3. 各製程生產紀錄 

4. 成品紀錄 

5. 質量平衡表 

(三)化學品的一般要

求 

1.在各個生產階段都

禁用/限用的材料 

1. 有害物質管理程序 

2. 合格供應商名錄 

3. 有害物質管理承諾書 

4. 製程使用化學品清單 

5. 物質安全資料表 2.各加工階段危險化

學品及有毒物質要求 

(四)紡織品加工階段

及相關化學品的具體

要求 

1.分隔和識別 

1. 識別及追溯程序 

2. 領料紀錄 

3. 各製程生產紀錄 

4. 成品紀錄 

2.紡紗工程 1. 化學品管理程序 

2. 合格供應商名錄 

3. 有害物質管理承諾書 

4. 製程使用化學品清單 

5. 各製程標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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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要求 廠商應備文件 

6. 物質安全資料表 

3.漿紗工程和織造工

程 

1. 化學品管理程序 

2. 合格供應商名錄 

3. 有害物質管理承諾書 

4. 製程使用化學品清單 

5. 各製程標準作業程序 

6. 物質安全資料表 

4.不織布製造工程 1. 化學品管理程序 

2. 合格供應商名錄 

3. 有害物質管理承諾書 

4. 製程使用化學品清單 

5. 各製程標準作業程序 

6. 物質安全資料表 

5.預處理階段，濕式處

理 

1. 化學品管理程序 

2. 合格供應商名錄 

3. 有害物質管理承諾書 

4. 製程使用化學品清單 

5. 各製程標準作業程序 

6. 物質安全資料表 

6.染色工程 1. 化學品管理程序 

2. 合格供應商名錄 

3. 有害物質管理承諾書 

4. 製程使用化學品清單 

5. 各製程標準作業程序 

6. 物質安全資料表 

7.印花工程 1. 化學品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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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要求 廠商應備文件 

2. 合格供應商名錄 

3. 有害物質管理承諾書 

4. 製程使用化學品清單 

5. 各製程標準作業程序 

6. 物質安全資料表 

8.整理工程 1. 化學品管理程序 

2. 合格供應商名錄 

3. 有害物質管理承諾書 

4. 製程使用化學品清單 

5. 各製程標準作業程序 

6. 物質安全資料表 

9.配件要求 1. 採購程序 

2. 原料採購計畫（或需求單） 

3. 訂購單 

4. 原料驗證記錄 

5. 交貨紀錄 

6. 發票紀錄 

7. 廠商證明資料或切結書 

8. 物料進倉驗收單 

10.環境管理 1. 原物料使用及污染排放之方案及改善

計畫及措施 

2. 緊急應變措施 

3. 教育訓練程序、計畫及紀錄 

4. 能源使用及污染排放之紀錄與統計資

料 

11.廢水處理 1. 製程廢水說明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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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要求 廠商應備文件 

2. 污水處理方式說明 

3. 污水處理廠處理流程 

4. 污水處理廠操作紀錄 

5. 放流水檢測結果 

12.儲存、包裝和運輸 1. 識別及追溯程序 

2. 包裝材料材質說明 

3. 運輸過程之方式與紀錄 

4. 紙質材料之說明、供應鍊說明、交易紀

錄、供應商提供之證明資料 

13.內部品質監控和紀

錄保存 

1. 品質手冊 

2. 識別及追溯程序 

3. 採購程序 

4. 有害物質管理程序 

5. 化學品管理程序 

6. 各製程作業指導書 

7. 對應之紀錄 

14.產品技術品質參數 1. 品保品管方式說明 

2. 各項參數之驗證/檢測指標、方法、頻

率 

3. 檢測報告 

4. 聲明書 

15.有機紡織品殘留物

限量標準 

1. 品保品管方式說明 

2. 各項參數之驗證/檢測指標、方法、頻

率 

3. 檢測報告 

4. 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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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要求 廠商應備文件 

16.其它材料和配件的

殘留物限量標準 

1. 品保品管方式說明 

2. 各項參數之驗證/檢測指標、方法、頻

率 

3. 檢測報告 

4. 聲明書 

5. 採購程序 

6. 有害物質管理程序 

7. 供應商聲明書 

(五)產品標示要求 1. 標示設計圖樣說明 

五、最低程度社會要求 

(一)自由選擇工作權

利 

(二)自由結社及集體

談判之權利 

(三)安全且衛生之工

作環境 

(四)使用童工之限制 

(五)最低工資 

(六)工時規定 

(七)歧視待遇之禁止 

(八)正式雇用關係之

要求 

(九)粗暴或不人道對

待之禁止 

1. 社會責任政策 

2. 審查紀錄 

3. 工作契約範本 

4. 工會運作情形說明 

5. 勞工安全相關程序規定與記錄、勞工安

全檢查記錄 

6. 員工雇用規定 

7. 廠商聲明書 

六、品質保證系統要求 1. 品質政策 

2. 品質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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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要求 廠商應備文件 

3. 稽核與審查紀錄 

 

通過驗證後之權利及義務 

一、經審查核可並核發「自願性產品驗證證書」之產品，准予使用產品驗

證標誌及識別號碼。 

證書名義人應依規定繪製及使用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標誌圖

示：   

(一) 標誌圖示繪製方式：   

1.產品種類為紗，標誌圖示顏色為棕色（國際標準色卡（Pantone 

Matching System）色票系統 Pantone 139C）。 

 

 

 

 

 

 

 

2.產品種類為布，標誌圖示顏色為藍色（國際標準色卡（Pantone 

Matching System）色票系統 Pantone 28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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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品種類為衣服或其他紡織品，標誌圖示顏色為綠色（國際標準色

卡（Pantone Matching System）色票系統 Pantone 3415C）。 

 

 

 

 

 

 

 

註 1：Class ○中之○為有機紡織品之等級 

註 2：○○％↑中之○○表註 1等級中最低有機纖維百分比   

  

(二)標誌下方應標示產品之識別號碼及產品登錄批號。產品登錄批號

應以七碼阿拉伯數字代表，第一、二碼為製造日期之西元年之後二碼；

第三、四碼為製造日期月份；第五～七碼為流水號（流水號得以 0～9

與 A～Z依序搭配使用）。   

      範例： 

 

 

 

 

 

 

註 1：範例表第一級有機衣服或其他紡織品，其所含之最低有機纖維百

分比為 95%。 

註 2：V30001為識別號碼 

註 3：Batch no: 1101001為登錄之產品批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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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規定詳見「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作業規定」。   

 

二、證書名義人應建置總量管制機制（包括有機紡織品之原料進料、生產

紀錄與銷售清單），並保存相關紀錄及證明文件，於後續工廠檢查時出

示供查核之用。  

三、證書名義人應於有機原料進料、有機產品生產及有機產品銷售後七天

內逐批向驗證機關申報相關之統計資料。 

四、依前二項辦理之證書名義人，得填具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交易

登錄證明申請書，向驗證機關申請交易登錄證明書。驗證機關受理後，

應確認所附文件之正確性，必要時赴證書名義人及其交易相對人處查

核，驗證機關於確認屬實及符合總量管制後，核發有機紡織品自願性

產品驗證交易登錄證明書。 

五、生產廠場產製之各型式與系列型式產品應留有樣品與紀錄，並保存一

年以上。後續工廠檢查時應取樣，以查核與產品登錄資料之一致性，

必要時執行測試。測試不符合檢驗規定者，視為主要缺點。 

六、申請時未取得工廠檢查報告，而以 GOTS認可之驗證單位核發之有機紡

織品驗證證書代替者，次年應取得工廠檢查報告，於工廠檢查時得視

情形簡化人天數及查核項目。   

七、取得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之型式商品，若生產廠場因故有所變

更或遷移或製程改變時，應向標準檢驗局申請核准，並同時申請換發

新證書。   

八、經消費者反映經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之產品有瑕疵者，驗證機

關應向生產廠場、港口倉儲場、進口商或經銷商等實施取樣檢驗或對

工廠執行檢查作業。   

九、取得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之應施檢驗商品，經報驗、工廠取樣

或市購檢驗不合格者，應依自願性產品驗證實施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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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十、為避免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標誌被冒用，申請人得自行設計防

偽標誌向本局申請備查，作為市場監督時比對之用。 

 

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產銷管理資訊化系統介紹 

一、建置緣由 

配合有機紡織品供應鏈為證明其產品製造所使用之原料確屬有機纖

維，需要交易證書，標準檢驗局於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作業規

定要求登錄廠商應向驗證機關申報有機原料進料、有機產品生產及有

機產品銷售相關統計資料，並建置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產銷管

理資訊化系統，提供登錄廠商於外網線上登錄相關資料後，可線上申

請「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交易登錄證明書」，經系統計算符合有

機纖維之總量管制及核准後，可於線上列印證明書。 

二、系統介紹 

系統係由申請通過之廠商就其原料、製造及銷售等資訊於網站登錄

（目前規劃系統網址為：http://rpconline.bsmi.gov.tw/app），除

可協助廠商對於有機紡織品之進出料進行管控紀錄外，亦可協助將

產品銷售與下游廠商進行加工時，提供有機原料之證明，藉以串連

紡織業之完整供應鏈，使有機原料於產業各加工製程之轉移能進行

追溯與查證。目前系統建置之內容包含： 

1. 申請 VPC證書（請於本局網站之驗證登錄技術文件電子化

系統線上申辦作業申辦）。 

2. 有機原料進料登錄作業 

於下面「有機原料進料登錄作業-維護畫面-新增」

（OVPC0101_SCN02）登錄，登錄項目如畫面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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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機產品製造登錄作業 

（1）廠商先於下面作業畫面（OVPC0102_SCN03）輸入製造產

品之基本資料 

 

（2）再於下面作業畫面（OVPC0102_SCN05）輸入「新增生產

紀錄」登錄產品製造資料（明細畫面下半部份）或直

接以 EXCEL檔匯入生產紀錄，其格式如下表所示。惟

經系統計算發現，製造使用之有機原料超過登錄之有

機原料剩餘量，則無法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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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銷售對象資料維護 

廠商於可事於此資料維護作業先登錄銷售對象資料，於有機

產品批號 生產日期 入庫日期 生產數量

(重量) 

生產數量

(自訂) 

原料批號 使用數量(重量) 

1204003 102/04/01 102/04/01 0.65 650 1203002 0.7 

1204003 102/04/01 102/04/01 0.65 650 1203041 0.9 

1204005 102/04/03 102/04/03 1.14 1140 1203002 1.2 

1204005 102/04/03 102/04/03 1.14 1140 1203041 1.3 

1204005 102/04/03 102/04/03 1.14 1140 1204002 0.7 

       

說明： 

1.淺色標示的欄位，代表同一筆交易紀錄中相同的資料（例如：銷售批號），同一筆交易記錄的每一筆資訊

都必須重覆這些欄位的值 

2."生產數量(重量)"及"生產數量(自訂)"這二個欄位的值的單位，請依＂有機產品製造登錄作業＂中該產

品的"生產數量(重量)單位"及"生產數量(自訂)單位" 

3.產品批號請依＂有機產品製造登錄作業＂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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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銷售登錄作業時直接點選，除可減少有機產品銷售登錄

時間外，亦可減少登錄錯誤。 

 

 

 

 

 

 

5. 有機產品銷售登錄作業 

有機產品銷售資料可於下面「有機原料進料登錄作業-維

護畫面-新增」（OVPC0103_SCN02 維護畫面）登錄或直接

以 EXCEL檔匯入生產紀錄，其格式如下表所示，登錄項目

如其下畫面所示。惟經系統計算發現，銷售產品之有機原

料超過其登錄製造產品之剩餘量，則無法輸入。 

 

銷售批號 銷售日期 發票號碼 運輸證明編號 
交易對象 

統一編號 
產品批號 

銷售數量

(重量) 

銷售數量

(自訂) 

1204023 102/04/01 X123570912 XT570912 2234268 1204003 0.65 650 

1204023 102/04/01 X123570912 XT570912 2234268 1204005 0.62 620 

1204025 102/04/03 X223570922 XT590822 1203002 1204005 1.14 1140 

1204025 102/04/03 X223570922 XT590822 1203002 1204002 1.71 1710 

1204025 102/04/03 X223570922 XT590822 1203002 1203035 1.59 1590 

        

說明： 

1.淺色標示的欄位，代表同一筆交易紀錄中相同的資料（例如：銷售批號），同一筆交易記錄的每一筆資訊

都必須重覆這些欄位的值 

2.交易對象必須先在交易對象資料維護作業中先建立交易對象的資料，才可以使用匯入的方式匯入，如果

交易對象的統一編號，在交易對象資料維護作業中找不到，則該筆交易記錄將無法匯入 

3.如果該筆交易的收貨人與交易對象不同，或是有多個收貨人紀錄，則請再使用"銷售記錄匯入的 EXCEL格

式_收貨人.xlsx"格式匯入收貨人資訊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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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交易登錄證明書申請作業 

廠商於前述登錄作業完成後，可申請有機紡織品交易登錄

證明書，其中收貨人亦可以 EXCEL檔匯入，其格式如下表，

系統檢核符合後，廠商可於「交易登錄證明申請書」欄列

印申請書，用印後連同證明文件以 pdf檔傳輸至本局；申

請書格式如附件 3。 

 

7. 交易證明書列印作業 

交易登錄證明書申請案經本局審查核可後，以 e-mail通

知可列印交易登錄證明書，廠商可於有機產品銷售登錄作

業明細畫面（OVPC0103_SCN03）之交易登錄證明書欄列

印，其格式如附件 4。 

 

銷售批號 收貨人名稱 統一編號 收貨地址 聯絡人 聯絡人 EMAIL 聯絡電話 傳真 

1204023 無名股份有限公司 2234268 新北市五股區工五路 XX號 趙丙丁 a29344@abc.com 02-1237777 02-1237778 

1204023 無名股份有限公司 2234268 台中市中港路 XX號 錢丙丁 a12344@abc.com 04-1237777 04-1237778 

1204025 甲山股份有限公司 1225709 台北市內湖瑞光路 XX號 8樓 丁三水 asda@guwe.com.tw 02-26270121 02-26270145 

1204025 甲一股份有限公司 9126709 新竹市中正路 XX號 吳殅二 fapksd@quwe.com.tw 04-8920012 04-8921002 

1204025 甲二股份有限公司 2522709 台南市府中路 XX號 鄭大乙 da122w1@quwe.com.tw 07-21091291 07-21091412 

        

說明： 

1.一筆銷售紀錄，收貨人資訊與交易對象不同，或是有多筆的收貨人時，才需要以此格式匯入收貨人資料 

2.淺色標示的欄位，代表同一筆交易紀錄中相同的資料（例如：銷售批號），同一筆交易紀錄的每一筆收貨人資訊都必須重覆這些欄

位的值 

mailto:asda@guwe.com.tw
mailto:fapksd@quw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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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紡織品自願性產品驗證產銷管理系流程如下圖所示： 

 

 

申請人 承辦人

有機原料進料登錄作業

(OVPC0101)

申請VPC證書

有機產品製造登錄作業

(OVPC0102)

有機產品銷售登錄作業

(OVPC0103)

交易登錄證明書申請

(OVPC0103)

交易登錄證明書

申請審核

(OVPC0106)

列印交易登錄證明書

(外網)(OVPC0103)

核准

通知不合格原因

(OVPC0106)

駁回

補件

(OVPC0103)

通知補件

複核結案

(OVPC0107)

科長

已有證書
還未有證書

收件指派

(OVPC0109)

符合規定時

不符合規定時

系統管理者

代碼維護

(OVPC0110)

先取得VPC證書

審核結果

檢查是否有VPC證書

列印交易登錄證明書
(內網)(OVPC0106)

將資料由內網

轉至外網

檢附文件不正確

或不齊全時

將資料由外網

轉至內網

外網 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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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廠商 

     

• 原料的進料資訊維護 

• 原料耗用資訊查詢 

• 產品的生產資訊維護 

• 生產使用原料資訊查詢 
• 產品銷售資訊查詢 

• 交易對象資訊維

護 
• 交易對象交易資

訊查詢 

產品銷售資訊維護 • 交易登錄證明書申請資訊維護 

• 申請進度查詢 

 

 

交易對象

資料維護 


